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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 
打擊詐欺犯罪暨產業聯防機制作業自律規範 

 

中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113年11月22日理監事聯席會議表決通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12月23日金管證券字第第1130365997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114年6月6日理監事聯席會議表決通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4年6月19日金管證券字第1140140643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115年1月7日理監事聯席會議表決通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5年2月3日金管證券字第1150331819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規範依據) 

為建立業者共同打擊以及聯合防堵詐欺活動機制，爰制定本自律規範

（下稱本規範）。 

本規範依下列法規制定：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條例)。 

二、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

遵循事項辦法（下稱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 

三、本會自律公約第十條。 

會員除遵循本規範外，另應遵循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等規定。 

 

第二條  (規範定義)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虛擬資產帳號：指虛擬資產客戶於會員所開立之帳號。 

二、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指依本規範第四條訂定之疑似涉及詐欺犯罪

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認定標準表，經認定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異常虛擬資產帳號（下稱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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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示虛擬資產帳號：指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會員將

虛擬資產帳號列為警示者。 

四、發送錢包地址：會員用於為客戶發送虛擬資產之錢包地址。 

五、客戶錢包地址：會員配予客戶接收虛擬資產之錢包地址。 

 

第三條  （會員保護客戶個人資料義務） 

會員依本規範以電子郵件、雲端等電子方式提供客戶個人資料予司法

警察機關及本會會員，應對含客戶個人資料之電子文件執行適當之加

密措施，以保護客戶個人資料。 

 

第二章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基準及作業程序 

第四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基準）  

會員應依本會制定之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虛擬資產帳號認定標準

表（附件1，下稱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標準表）制定疑似詐欺之

異常帳號審查 及照會作業程序，並應於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標

準表修訂後更新之。  

會員應依本會要求提供為修訂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標準表所需資

料，以 利本會更新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標準表。  

會員對本會訂定之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認定標準表應負保密義務。 

 

第五條 (自動化篩查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及交易)  

會員得以資訊系統輔助篩查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及交易，並設立預警

指標，定期由專人查核、追蹤、作成紀錄，並依內部程序送交權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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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核閱。  

前項之紀錄及核閱軌跡至少應保存五年。 

 

第六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加強客戶審查措施)  

會員就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應加強確認該客戶身分，並得採取持續審

查措 施，其中至少應採取下列強化措施：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客戶財富及資金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

生該資金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第七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照會事項)  

會員對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執行詐欺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

施時，發現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有移轉虛擬資產至其他會員時，會員

應填寫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照會表（附件2，下稱照會表），填載照會

客戶資料，並敘明請求之目的及所需資料。 

 

第八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照會作業程序) 

會員得以下列任一方式照會其他會員以取得所需資訊： 

一、電話：照會雙方均應記載電話紀錄，嗣後補行照會表及疑似詐欺

之異常帳號照會回覆單(附件 3，下稱照會回覆單)之相關流程。 

二、電子郵件：透過正式信函、電子郵件等完成照會表及照會回覆單

之相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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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照會：透過照會雙方共享平台或 API 串接完成照會表及照

會回覆單之相關流程。 

四、面談會議：透過會議記錄或會議影像檔完成照會表及照會回覆單

之相關流程。 

五、其他受照會者同意之方式。 

 

第九條  （受照會會員作業流程） 

會員接獲照會請求時，應進行下列審查： 

一、確認所收受照會表請求之目的，評估應否提供所需資料。受照會

者得依評估結果要求補充文件或限縮提供資料之範圍。 

二、依據照會表之請求提供資料前，依照會回覆單備齊符合照會請求

之客戶資料及交易紀錄。 

就以下資訊，受照會會員有依照會會員請求提供之義務： 

一、受照會虛擬資產帳號之客戶姓名及虛擬資產帳號開立日期。 

二、前款客戶之年齡、職業類別及虛擬資產帳號開立或交易目的。 

三、受照會之虛擬資產帳號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及是否對虛擬資產

帳號進行監控。 

雖非前項之資訊，受照會會員亦得依照會會員為執行詐欺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後段控管措施之要求而提供。 

受照會會員得依本規範第八條規定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照會作業程序

辦理回覆照會。  

 

第十條  (受照會會員作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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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照會會員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會資訊。但有實際作業困難，且

於前開期限內已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延長提供照會資訊之期

限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控管)  

除另有規定外，客戶之虛擬資產帳號經認定為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

者，會員應採取以下處理措施： 

一、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客戶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存入或提

領、匯出虛擬資產或款項、暫停全部或部分交易功能、拒絕建立

業務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 

二、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理措施。 

 

第十二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通報） 

會員採取前條第二款之控管措施時，得向本會提供之司法警察機關指

定受理窗口通報。 

會員依前項規定通報司法警察機關時，應依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通報

表（附件4）提供資料，並檢附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之申請紀錄、客

戶之身分資訊、相關交易紀錄或司法警察機關要求應檢附之文件。 

 

第十三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處置) 

除另有規定外，會員應依司法警察機關提供之公文書通知管理疑似詐

欺之異常帳號。 

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司法警察機關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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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方式先行為前項之通知，會員應確認其於收受通知後五個營業日

內收受司法警察機關補辦公文書資料。 

司法警察機關逾二十日法定時間未通知者，會員得持續控管或依其內

部控制作業規定決定管理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並通報原通知司法警

察機關其管理方式。 

 

第十四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之告誡處分行為人管控方式) 

裁處告誡處分行為人（下稱行為人）之虛擬資產帳號依本規範第四條

規定應列為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拒絕行為人申請開立新帳號。 

二、行為人原有帳號，應由會員先予暫停全部交易功能，辦理帳號結

清後，逕予關閉。 

前項帳號控管措施之效力，自行為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之告誡日起算五年。 

於前項限制期間內，行為人再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者，期間自前項期間屆滿日之翌日起，重新起算五年。 

會員為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暫停全部交易功能，辦理帳號結清及關閉

之措施得免除向本會提供之司法警察機關指定受理窗口通報。 

 

第十五條  （告誡處分行為人虛擬資產帳號結清處置） 

會員對行為人執行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帳號結清，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會員應以適當方式確認行為人之身分。 



7 
 

二、行為人帳號對應之綁定信託虛擬帳號中留有法定貨幣餘額者，會

員應通知行為人於一定期間內為提領或結清，並應待確認行為人

已完成帳號結清後始得關閉其帳號，但行為人經會員多次通知而

怠於進行結清作業則不在此限。 

三、行為人帳號中留有虛擬資產餘額者，會員應通知行為人於一定期

間內將虛擬資產轉換為法定貨幣後，依前款規定辦理，但行為人

經會員多次通知而怠於進行結清作業則不在此限。 

四、會員辦理行為人帳號結清，行為人帳號內剩餘之個別資產皆低於

會員交易或提領規則中就個別資產所訂之最小限制者，視為已結

清。 

行為人於會員依前項規定完成辦理帳號結清前，經通報為警示帳號

者，會員應依第十七條規定對行為人帳號進行聯防通報及圈存作業。 

 

第十六條  (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資料保存） 

會員依本規範所取得之資料及紀錄，應以紙本或電子方式保存。 

前項之資料及紀錄包含但不限於： 

一、確認客戶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錄，如護照、身分證、駕照或類似

之官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 

二、契約文件檔案。 

三、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 

四、照會其他會員所取得之資料及紀錄。 

前項第三款所稱疑似詐欺之異常帳號之所有異常交易紀錄應足以重建

個別異常交易，以備作為認定不法活動之證據。 



8 
 

 

第三章 聯防通報機制及圈存作業管理  

第十七條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聯防作業流程） 

虛擬資產帳號經通報為警示虛擬資產帳號者，會員應確認通報來源，

並應查詢警示虛擬資產帳號相關交易，如發現該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

已轉出至其他會員，應填寫會員聯防機制通報單(附件5，下稱聯防機

制通報單)將該筆虛擬資產轉出之資料通報轉入帳號之會員。倘虛擬

資產轉出至多家會員，則須分別填寫聯防機制通報單，以傳真、電子

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通報各會員。 

會員在接獲前一會員依前項所為之通報，應立即查詢轉入帳號之交

易。如受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遭轉出，應填寫聯防機制通報單，將

該筆虛擬資產轉出之資料接續通報下一轉入帳號之會員；倘虛擬資產

轉出至多家會員，則須分別接續填寫聯防機制通報單，以傳真或電子

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通報各會員。 

前二項轉入帳號之會員如發現經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遭提領、已轉

出至境外或轉出至非會員之錢包，則應填寫聯防機制通報單，以傳

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向原通報警示虛擬帳號之機關為通

報。 

就保管客戶法定貨幣資產與銀行定有信託契約之會員，應依其與合作

銀行之約定方式，通知合作銀行暫停會員配予客戶出入金法定貨幣之

虛擬帳號之出入金功能。 

 

第十八條  (受詐民眾告知遭受詐騙處置方式)  

受詐騙民眾以下列任一方式向任一會員告知遭受詐騙時，會員應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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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規定 採取合適措施協助民眾：  

一、受詐騙民眾於會員營業時間親自至任一會員服務提供處所或營業

處所向會員告知遭受詐騙：  

(一)應確認民眾身分、虛擬資產或款項之移轉、匯款或轉帳資訊

及瞭解 民眾被詐騙之事由。  

(二)應請民眾填寫切結書（附件 6）及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

線。  

(三)應通知會員服務提供處所或營業處所附近之警察機關。  

二、受詐騙民眾透過電話、線上客服或電子郵件方式聯繫會員客服告

知遭受詐騙者，會員應轉介民眾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除另

有規定外，會員應留存其與受詐騙民眾之電話記錄及線上客服或

電子郵件之書面記錄，留存期限自受詐騙民眾通知遭受詐騙之翌

日起算，並應留存至少6個月；若發生爭議時，則必須保存至爭

議消除為止。 

 

第十九條  （受詐民眾告知遭受詐騙之虛擬資產帳號聯防流程） 

會員憑前條規定取得切結書者，會員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合適措施： 

一、受詐騙民眾轉入或轉出之錢包地址或轉入款項之虛擬帳號經確認

為會員客戶所屬者，會員應查詢該客戶虛擬資產帳號相關交易，

並依下列規定採合適措施: 

(一)受詐騙民眾轉入之款項經會員確認已遭提領，應填寫會員收

受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單（附件7，下稱受詐民眾聯防機制

通報單)並檢附受詐騙民眾填寫之切結書，以傳真、電子郵件

或其他可行之方式向本會提供之司法警察機關指定受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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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通報。 

(二)如發現該受詐騙民眾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轉出至其他會

員，應填寫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單並檢附受詐騙民眾填寫

之切結書將該筆虛擬資產轉出之資料通報轉入帳號之會員。

倘虛擬資產轉出至多家會員，則須分別填寫受詐民眾聯防機

制通報單，以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通報各會

員。 

(三)受詐騙民眾轉入或轉出之錢包地址或轉入款項之虛擬帳號經

確認非屬任一會員客戶所屬者，會員應留存相關查閱紀錄，

並比照第一目之規定辦理。 

二、受詐騙民眾轉入之錢包地址或轉入款項之虛擬帳號經確認為其他

會員客戶所屬者，會員應填寫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單並檢附受

詐騙民眾填寫之切結書將該筆虛擬資產轉出之資料通報轉入帳號

之會員。 

三、受詐騙民眾轉入之錢包地址或轉入款項之虛擬帳號經確認非屬本

會會員所屬者，會員應留存相關查閱紀錄，並比照第一款第一目

之規定辦理。 

會員接獲其他會員依前項所為之通報，會員應查詢轉入帳號之交易。

如受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遭轉出，應填寫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

單，將該筆轉出之虛擬資產資料接續通報下一轉入帳號之會員；倘虛

擬資產轉出至多家會員，則須分別接續填寫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

單，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通報各會員。會員如發現經

通報之詐騙虛擬資產已遭提領、已轉出至境外或已轉出至非會員之錢

包，會員應留存相關查閱紀錄，並應填寫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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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向本會提供之司法警察機關指定

受理窗口為通報。 

會員依前二項為聯防措施者，應同時將受詐民眾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受

詐騙民眾填寫之切結書以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行之方式向本會提

供之司法警察機關指定受理窗口為通報。 

 

第二十條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及受詐民眾告知遭受詐騙之虛擬資產

帳號之管 制措施及圈存數額) 

虛擬資產帳號經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為通報者，會員對該警示虛擬資

產帳號及受詐民眾告知遭受詐騙之虛擬資產帳號（下稱該虛擬資產帳

號），應依下列規定管制該虛擬資產帳號：  

一、應設定該虛擬資產帳號為警示虛擬資產帳號。  

二、應對該虛擬資產帳號暫停全部交易功能。  

三、應對被通報之虛擬資產帳號內存放之款項或虛擬資產（下稱通報

資產）依下列規定進行圈存：  

(一)如該虛擬資產帳號內存放之款項或虛擬資產數額大於或等於

通報之款項或虛擬資產數額： 

1. 通報資產為法定貨幣：會員應依其與合作銀行之約定方式通

知合作銀行對該客戶虛擬帳號進行管制；如該虛擬資產帳號

內之法定貨幣餘額不足圈存者，會員應就不足額部分圈存該

虛擬資產帳號內之等值虛擬資產。 

2. 通報資產為虛擬資產：會員應圈存與通報資產相同幣種、數

量之虛擬資產；如相同幣種、數量之虛擬資產不足額，則會

員應就不足額部分先圈存該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其他等值之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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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資產；仍圈存不足額者則應圈存該虛擬帳號內之法定貨幣

餘額。 

(二)如該虛擬資產帳號內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小於被通報之數

額，則圈存帳號目前虛擬資產及款項。 

各會員就同一通報案件所圈存之虛擬資產或款項，以原警示虛擬資產

帳號通報機關所通報或受詐騙民眾切結之受詐騙虛擬資產或款項為

限。 

會員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就警示虛擬資產帳號所為管制措施及圈存結

果，應向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機關及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為

通報。 

會員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就受詐民眾告知遭受詐騙之虛擬資產帳號所為

管制措施及圈存結果應向本會提供之司法警察機關指定受理窗口為通

報。 

 

第二十一條  (管制期限)  

會員依前條規定對該虛擬資產帳號執行管制後，得依下列事由解除管

制措施： 

一、警示虛擬資產帳號經通報解除警示者。  

二、會員執行管制後四十八小時內未接獲被通報圈存之該虛擬資產帳

號應列為警示之通報，則逕予解除管制措施。  

三、會員經審慎查證確定被通報圈存之虛擬資產帳號無不法或異常之

情事者，得提前解除管制措施。 

會員應對該虛擬資產帳號為持續監控，如認定該虛擬資產帳號為疑似

詐欺之 異常帳號，得依本規範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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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依本條規定為解除管制或為持續監控措施者，均應敘明理由，並

留存相 關記錄至少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法令強制處分優先) 

虛擬資產帳號之虛擬資產或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

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通報將該虛擬資產帳號內之詐騙虛擬資產或款

項為圈存，會員仍應圈存該詐騙虛擬資產或款項，但該等虛擬資產或

款項優先依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聯防專責人員及窗口) 

會員應指派副總經理以上或相當層級之主管督導打擊詐欺犯罪暨產業

聯防事宜。 

會員應指派管理層級一人擔任聯防專責人員，賦予其協調與監督打擊

詐欺犯罪暨產業聯防之充分職權，並確保該等職務暨其從屬人員無職

能衝突之疑慮。 

提供二十四小時交易服務之會員應儘可能設置二十四小時聯防通報窗

口，負責聯防通報機制作業。會員若無法設置二十四小時聯防通報窗

口，應敘明理由並函報公會備查。 

會員應將聯防專責人員、聯防通報窗口資訊通報本會及司法警察機關

指定之 窗口，如有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管制帳號救濟管道) 

受圈存虛擬資產或款項之虛擬帳號客戶對其虛擬資產或款項受圈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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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義，應由客戶洽原通報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司法警察機關處理，

會員於必要時並應提供協助。 

 

第二十五條  (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發還管理政策及結清程序) 

會員應制定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發還管理政策及程

序： 

一、會員應指定副總經理或相當層級之主管專責督導警示虛擬資產帳

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處理事宜。 

二、會員應制定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處置及結清程

序。 

 

第二十六條  （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處置及結清程序） 

會員應制定司法警察機關通知發還被害人之審查及返還程序，其要點

應至少包含： 

一、確認該公文書上是否至少載明以下要點： 

(一)司法警察機關已副知虛擬資產帳號客戶。 

(二)會員應發還之款項及虛擬資產數額。 

二、與司法警察機關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確認收受文書是否為正本，並

留存記錄。被害人應檢具以下申請文件：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警方開具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三)申請不實致會員受有損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

結書(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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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處置流程： 

(一)會員應發還資產為法定貨幣： 

1.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尚有法定貨幣款項餘額者，依匯(轉)入時

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或移轉部分，由最後一筆數額

往前推算至虛擬資產帳號內之法定貨幣款項數額為零止，發

還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 

2.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剩餘法定貨幣款項不足額者，且該警示

虛擬資產帳號尚有虛擬資產餘額者，會員得依司法警察機關

書面公文指示，於不足額範圍內將該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尚有

剩餘虛擬資產出售換取等值之法定貨幣後發還。 

(二)會員應發還資產為虛擬資產： 

1.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尚有相同幣種之虛擬資產，會員得依匯

(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或移轉部分，由最後

一筆數額往前推算至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相同幣種數額為

零止，發還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 

2. 如相同幣種之虛擬資產不足應發還數額，且該虛擬資產帳號

尚有剩餘其他虛擬資產者，會員得依司法警察機關書面公文

指示，於不足額範圍內將該虛擬資產帳號尚有剩餘其它虛擬

資產出售換取等值之法定貨幣後發還。 

3. 如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剩餘虛擬資產不足額，且尚有法定貨

幣餘額者，會員得依司法警察機關書面公文指示，於不足額

範圍內將發還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法定貨幣款項數額為零

止。 

(三)會員於收受本條第二款被害人應檢具之完備申請文件後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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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天內，依前二目所列執行發還剩餘資產，並應以書面通

知來文司法警察機關，並敘明該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剩餘虛

擬資產或款項。 

(四)符合下列任一情事者，會員得結清警示虛擬資產帳號： 

1. 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在一定數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 

2. 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未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辦理

發還虛擬資產或款項，或無法聯絡被害人者。 

3. 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虛擬資產或款項者。 

(五)會員結清帳號後，仍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

方得解除對該虛擬資產帳號之警示效力。 

四、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虛擬資產或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

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者，復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會員發還該帳

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時，該等虛擬資產或款項優先依扣

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五、會員依本條規定執行發還及結清之紀錄及其相關資訊，至少應保

存五年。 

 

第二十七條  （提供發送錢包地址義務） 

會員應按下列任一方式提供高等檢察署、司法警察機關及本會其發送

錢包地址： 

一、依本會規定方式提供發送錢包地址，異動時亦同。 

二、其他經高等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指定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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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提供客戶錢包地址義務） 

會員應按下列方式之一提供高等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其客戶錢包地

址： 

一、依本會規定方式提供客戶錢包地址，異動時亦同（包含客戶錢包

地址變更、增減）。 

二、其他經高等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指定之方式。 

 

第二十九條（串接自動化調閱資料系統義務） 

會員有建置電子化系統保存客戶資料、交易明細者，應於電子化系統

完成建置後三十日內洽高等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聯繫串接自動化調

閱資料系統事宜。 

會員得提供本會會員串接前項自動化調閱資料系統，但會員得調閱之

客戶資料以客戶錢包地址為限。 

 

附則 其他 

第三十條  (禁用現金) 

會員與客戶應採以可留存金流軌跡之方式進行虛擬資產交易，不得以

現金為之。 

 

第三十一條  (除外情形)  

疑似交易糾紛或案情複雜等案件，不適用本規範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

發還之規定，應循司法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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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適用範圍)  

本規範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自律公約及相關法令辦理，如有衝突，

優先適用相關法令辦理。 

若無明文排除，本規範相關條文於所有類型之會員原則上應一體適

用。但業務種類或形態本質上不適用者，不在此限。  

本規範之解釋，應考量規範目的及風險控管之實效性。 

 

第三十三條  （違規處理程序）  

會員違反本自律規範，依本公會會員自律公約及其他有關之規定辦

理。 

 

第三十四條  （本規範施行程序）  

本規範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